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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人壽保險公司辦理公務機關查詢及解繳扣押款收費

要點 
 

103年 04月 10日訂定 

104年 08月 20日修正 

108年 05月 08日修正 

權責單位：保單行政部 

目的 

第一條  為合理反映本公司辦理公務機關查詢客戶資料及解繳法院扣押款之作

業成本，特依據「人身保險業辦理公務機關查詢及解繳扣押款收費作

業要點」，訂定本要點以利遵循。 

適用範圍 

第二條  本公司受理公務機關查詢客戶資料及法院扣押解繳等作業之收費，依

本要點之規定，本要點未規定者，依其他有關規章之規定。 

名詞定義 

第三條  本辦法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公務機關：指司法、軍法、稅務、監察、審計、檢調、警察及其

他依法律規定具有調查權之機關。 

二、客戶資料：指客戶基本資料及客戶與各會員公司間往來各項金融

交易資料。 

收費標準 

第四條  各項作業之收費標準如下： 

一、電腦自動產出之資料： 

資料內容無須經人工篩選、彙整、編輯、重製而得自動產出之資

料，可直接從電腦系統中查詢並列印者(例如要保書影本或保險契

約條款等)，每一客戶收費新臺幣(下同)100元。 

二、非電腦自動產出之資料： 

資料內容須經人工篩選、彙整、編輯、重製之資料，包括但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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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各類書面之單據、傳票、帳冊、契約狀況一覽表及保險契約書

等，或資料須檢附正本或影本者，每一客戶收費 500元，但單一

查詢案件超逾四名對象者，仍以四人計收費用。 

三、批次查詢案件： 

(一)有備妥磁片(或其他儲存載具)者： 

1.未達一千名者，每批次查詢費用收費 300元。 

2.一千名以上未達五千名者，每批次查詢收費 800元。 

3.五千名以上未達一萬名者，每批次查詢收費 1,200元。 

4.一萬名以上者，每批次查詢收費 1,700元。 

(二)未備妥磁片(或其他儲存載具)，須由人工登打資料者，每一客

戶收取 10元。 

(三)公務機關之批次查詢未訂定統一查詢格式，而須由資訊人員個

別設計程式完成者，由各單位依所投入時間等成本，酌收費

用。 

四、解繳客戶扣押款等財產： 

每一客戶收費 250元，但如為繼續性之扣押款得按次計收。 

         受理公務機關查詢客戶資料，如因客戶於本公司無現仍有效之保險契 

約或無保險給付相關債權可供扣押者，每一客戶收費 100元作業費。 

除外規定 

第五條  下列案件不收取費用： 

一、刑事案件，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政治獻金法及遊說法之查詢案件。 

二、經查非本公司客戶(員工)之案件。 

三、解繳扣押款未滿新臺幣(以下同)250元之案件。 

費用收取方式 

第六條  各項費用收取方式如下： 

一、查詢客戶資料案件： 

將回覆資料、作業費用明細及繳費單（或其他繳費通知）寄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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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機關，除另有約定其他給付方式外，應請其於一個月內將該費

用匯入本公司所指定之帳戶，或開立以處理單位為收款抬頭之支

票繳付。 

二、解繳扣押款案件 

直接由各單位於解繳執行法院或行政執行署之執行案款內扣取。 

聯繫窗口 

第七條  本公司聯繫窗口為保單行政部保單服務整合科經理（聯絡電話

02-27551399分機 7010）。 

 


